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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3_95_E8_80_83_E8_c36_482146.htm 例题１： 甲公司与乙

公司签订加工服装5万套、单价100元的合同，双方约定：（1

）甲公司于2001年10月30日前向乙公司支付预付款100万元，

乙公司应在2001年12月1日前交付第一批服装2万套。（2

）2001年12月10日前甲公司支付乙公司款项200万元，2002年1

月15日前乙公司交付第二批服装3万套。（3）甲公司在接到

第二批服装15日内将余款200万元支付乙公司。（4）一旦双

方出现纠纷，即提交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2001年10月25

日，甲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乙公司支付预付款100万元，乙公

司于2001年11月20日交付了第一批服装。2001年12月5日，乙

公司突发大火，将厂房、布料和大部分设备烧毁。甲公司知

道后，便停止向乙公司支付第二批款项200万元。经乙公司交

涉，甲公司同意若乙公司在2002年1月5日前恢复生产能力，

双方继续履行合同。 由于筹措资金困难，乙公司于2002年1

月20日才恢复生产，请求甲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甲公司认为

，由于服装销售季节性很强，这时再生产服装已错过了销售

高峰期，很难卖掉，于是于2002年2月1日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 同时表示可以结清乙公司已交付服装的款项。乙公司经多

次与甲公司协商未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现问： 根据

上述事实，回答下列问题： （1）甲公司得知乙公司发生火

灾时即中止履行合同是否合法？ （2）乙公司于2002年1月20

日恢复生产能力，而甲公司却提出解除合同是否合法？ （3

）乙公司在发生合同争议时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是否合法？ 



（4）本案应如何处理？ [答案] （1）甲公司中止履行合同合

法。 （2）甲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合法。 （3）乙公司起诉不合

法。 （4）仲裁委员会确认甲公司解除合同行为合法。乙尚

未履行的不再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有效并由甲公司支付欠

款。 [解题思路] 本题主要考查的是不安抗辩权制度。其中第

（3）问考查的是仲裁协议的效力和后果。 [法理详解] （1）

甲公司中止履行合同合法。根据《合同法》第68条的规定，

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况

之一的，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中止合同履行：①经营状况

严重恶化；②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③丧失商

业信誉；④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

在本题中，乙公司因突发火灾导致厂房、布料和大部分机器

设备被烧毁，说明乙公司有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可能，因此

甲公司可以中止履行合同。 （2）甲公司提出解除合同合法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致使

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在本题中，由于

服装销售季节性很强，乙公司的延迟履行致使甲公司无法实

现合同目的，因此甲公司可以依法提出解除合同。参见《合

同法》第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 （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

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

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

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

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

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3）乙公司将合同争议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不合法。根据《仲裁法》第19条的规定，仲裁协议



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或者无效，不影响仲裁

协议的效力。在本题中，甲乙双方应将其争议按照仲裁协议

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4）仲裁委员会应当确认甲公

司主张解除合同的行为是合法有效的，该合同自甲公司解除

合同的通知到达乙公司的时候解除。根据《合同法》第97条

的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合同已经履

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在本题中，尚

未履行的3万套服装不再履行，对已经履行的2万套服装，由

甲公司支付尚欠乙公司的100万元货款。 例题２： 2001年10

月2日，某市市民张兴与本市个体户李奋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规定：张兴将其自有房屋3间租赁给李奋开办饭馆。租

赁期限为1年，自2001年10月3日至2002年10月2日，每月由承

租人李奋向出租人张兴交纳租金450元，必须在每月1日至3日

交纳。超过期限不交，张兴收回房屋使用权，在房屋租赁期

间，房屋修缮费用由承租人承担，所租房屋只准承租人使用

，不允许转租；此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如果有一方违约

，违约方要付给对方1000元违约金。合同签订后，张兴即将

出租的3间房屋腾出交给承租人李奋，李奋同时也向张兴交纳

了第一个月的房租450元。2002年1月，张兴通知李奋准备将

出租的房屋转让给王启，李奋未表示异议。5月，张兴与王启

办理了房产登记过户手续。6月，承租人李奋由于在别处另开

设一处发廊，遂将其承租的3间房屋转租给他的一个朋友林凡

使用。林凡每月向李奋交房租500元。8月，王启得知后，与

李奋交涉，要求李奋解除其与新承租人林凡的租赁关系，李

奋以其房屋是租自张兴，与王启无关而置之不理。王启只好



诉至法院，要求收回房屋。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 

（1）张兴是否可以在租赁期间转卖其出租的房屋，其转让行

为是否有效？ （2）对李奋的转租行为如何认定其效力？为

什么？ （3）王启是否有权要求李奋向其承担违约责任？为

什么？ （4）张、李签订的合同规定由承租人承担房屋修缮

费用的约定是否有效？为什么？ （5）李奋获得3个月的房租

差价，应归谁所有？为什么？ （6）设林凡居住期间，对房

屋进行了改造，王启要求林凡赔偿损失，于法有无根据？ 

（7）设林凡居住期间，其悬挂于房屋外墙上用于支撑自家空

调器的三角架突然掉下，砸伤邻居赵云。赵云应向谁要求赔

偿损失？为什么？ （8）设林凡居住期间，其中的一间房突

然倒塌，当场砸死过路行人鲁达。经查，房屋倒塌的原因是

房屋结构不合理所致。谁应向鲁达承担责任？为什么？承担

什么责任？ [答案] （1）张兴可以在租赁期内出卖出租房屋。

且张兴已将此事通知了李奋，房屋也办理了产权过户登记手

续，因此，张兴转让房屋行为有效。 （2）李奋转租行为无

效。必须征得房主王启同意。 （3）有权。因王买得房屋后

，林与张的房屋租赁合同对王继续有效，王享有出租人的一

切权利。 （4）有效。该约定系当事人订立合同自由的表现

，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5）150元的差

价应归王启所有。因为李奋转租行为无效，150元的差价属不

当得利，应归房主所有。 （6）于法有据。林凡对王启负有

侵权责任，应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7）应向林凡要求赔

偿损失。因为林凡是房屋的管理人，应对建筑物上的悬挂物

坠落致人损害的责任负责。 （8）应由王启对鲁达承担赔偿

责任。因为王启作为房屋的所有人，应对房屋的倒塌致人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赔偿的范围包括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人

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解题思路] 本题共8个设问，分为两部

分，第（1）～（5）问为第一部分，意在考查房屋租赁合同

的有关知识点，包括转租、买卖不破租赁、房屋维修费用承

担等，其中难点有二：一是“买卖不破租赁”原理；二是转

租行为的效力。第（6）～（8）问为第二部分，意在考查建

筑物致人损害的特别侵权责任及损坏他人房屋的一般侵权责

任。 [法理详解] （1）出租人将房屋出租后，并不丧失对房屋

的处分权，所以当然可以将房屋出卖。但应注意，此时承租

人有优先受让权。《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

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

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民通意见》第118条

也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

，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

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

效。”本案中，张兴出卖房屋时已经依法履行了通知义务，

李奋听说后未表示异议，意味着李奋放弃了优先购买权。所

以张、王之间的买卖合同是有效的。 （2）《合同法》第224

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以将租赁物转租给第三

人。承租人转租的，承租人与出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继续有

效，第三人对租赁物造成损失的，承租人应当赔偿损失。承

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 可见

，承租人转租需经出租人的事先同意，否则是无效的。本案

中张兴与李奋的租赁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得转租，李奋后来在

转租时又未经张兴同意，故转租行为无效。 （3）《合同法

》第229条规定：“租赁物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



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此即所谓的“买卖不破租赁”规则

。现王启为新的房屋主人，故亦应为原房屋租赁合同的出租

人，这是合同权利义务发生法定移转的结果。既然为租赁合

同一方当事人，王启自然有权要求李奋承担违约责任。 （4

）《合同法》第220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

义务，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典型体现出合同

法条款的任意性特征，即当事人若无特别约定，维修义务原

则上应由出租人承担，但允许当事人作出特别约定。当事人

作出特别约定的，从约定，而不再适用该条规定。所以，本

合同的约定并不违法。 （5）如前引《合同法》第224条之规

定，若转租行为合法有效，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承租人通过转

租而牟取租金差价。但是，如果转租行为本身无效，那么承

租人所获取的差价即为不当得利，应交付给出租人所有。 

（6）《合同法》第223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可

以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

，对租赁物进行改善或者增设他物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租

人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 参照该规定，本案中林凡擅自

改造他人房屋，属侵权行为，侵犯了王启的房屋所有权。王

启得以物上请求权请求林凡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并不能直接适用第223条的规定，

因为林凡不是王启的承租人，王启无法依租赁合同要求林凡

承担违约责任，王启是以物上请求权要求林凡承担侵权责任

的。 （7）、（8）《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 “建筑物或

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

、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这就是关于建



筑物致人损害的特别侵权责任的规定，采用了过错推定的归

责原则。 对该条规定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如何理解？

我们认为，在许多情形下，如房屋租赁场合下，所有人与管

理人并非一人，究竟是由所有人还是管理人承担责任，还要

看对具体侵权行为的发生，谁负有看管、照顾的责任。在房

屋租赁场合下，承租人往往在建筑物上放置搁置物，悬挂悬

挂物，因而应对搁置物、悬挂物致人损害负责。但是对建筑

物的倒塌，尤其是由于建筑物建筑质量等原因而致的倒塌，

应由房屋所有人而非租赁人承担致人损害的侵权责任。 正是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了第（7）、（8）问的答案。 至于

致人死亡的赔偿责任范围，见于《民法通则》第119条的规定

。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

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

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

等费用。”本题题干中交待鲁达当场死亡，所以，只需赔偿

后两项费用即可。 例题３： 某房屋开发公司与某建筑材料公

司订立买卖钢材合同，双方于3月2日达成一致，签订了合同

，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由建筑材料公司供应房屋开发公司6.5

线钢材1000吨，单价每吨3350元，总价款335万元。房屋开发

公司自带货款到。建筑材料公司指定单位提货，货发完后即

结算货款，如果建筑材料公司无货或不发货，则承担20万元

违约金。 合同订立后，房屋开发公司按建筑材料公司指定，

把335万元款项汇入第三人某物资供应站的分理账户。3月20

日、4月5日，房屋开发公司先后两次从物资供应站提取6.5线

钢材500吨，折合价款167.5万元。此后，房屋开发公司向建筑

材料公司要求继续供货，建筑材料公司没有继续供货，物资



供应站也不予退款。建筑材料公司称，房屋开发公司虽然与

其签订了合同，但业务往来的对象是物资供应站，无货可供

的责任不在其身上。 现问： （1）房屋开发公司与建筑材料

公司所订买卖合同未约定履行期限，该合同是否成立生效？

为什么？ （2）房屋开发公司应向谁主张违约责任？为什么

？ （3）物资供应站处于何种法律地位？ （4）房屋开发公司

能否请求对方承担20万元违约金责任？为什么？ （5）设房屋

开发公司举证证明， 因对方违约造成乙方损失7万元，则对

方应否同时承担违约金责任并赔偿损失？为什么？ （6）房

屋开发公司能否请求对方继续履行？ [答案] （1）该合同成立

并生效。因为该合同虽然没有订立履行期限条款，但依法可

推定出履行期限，并不影响合同的成立、生效。 （2）应向

建筑材料公司主张违约责任。建筑材料公司是合同当事人。 

（3）物资供应站处于履行辅助人地位，不是合同当事人。 

（4）房屋开发公司应请求建筑材料公司承担10万元的违约责

任。因为建筑材料公司已经履行了一半的义务，依法应按未

履行部分的相应比例适用违约金责任。 （5）不能同时适用

违约金责任与违约损害赔偿责任。因为我国合同法上约定的

违约金属于赔偿性违约金，违约金本身属于事先约定的违约

损害补偿，与违约损害赔偿金功能、性质相同，二者不可并

用。就本案而言，建筑材料公司应承担10万元违约金，不再

赔偿房屋开发公司的7万元损失。 （6）可以请求继续履行，

违约金不能替代实际履行责任。 [解题思路] 本题重在考查涉

他合同中的履行辅助人制度，兼涉违约金的适用问题。本题6

个设问中，可分为三个部分，第（1）问为第一部分，意在考

查合同主要条款缺少时合同能否成立。第（2）、（3）问为



第二部分，意在考查履行辅助人制度，此为本题关键，也是

最大难点所在，应予特别重视。第（4）～（6）问为第三部

分，意在考查违约金的具体适用规则，与损害赔偿金及继续

履行的关系等，尤以第（5）、（6）问为难点，考生应予以

重视。 [法理详解] （1）《合同法》第12条虽然规定了八类主

要条款，但同时申明，这些主要条款是合同一般具备的，那

么缺少这八类主要条款中的一类或几类条款，合同是不是就

不能成立生效呢？事实上，第12条规定仅具有宣示性、提示

性意义，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当事人订立合同缺少其中一类

或几类主要条款，并不当然导致合同不成立或无效。依《合

同法》第61条规定，这些条款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当

事人可以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

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依第62条第（四）项规定，履行期限

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

行，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 （2）、（3）一般合同

通常都是债务人亲自向债权人履行债务，但是根据合同自由

和保护债权人利益原则，第三人替代债务人履行，只要不违

反法律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并且没有对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

增加费用，就是有效的。因为这种履行在根本上是有利于保

护债权人利益的。我国原有的法律对此并没有作出规定，但

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债务人由于资不抵债等原因不能自

己履行债务的现象很普遍，此时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

人履行债务，可以使债权人的债权充分实现。并且在实际的

经济生活中，这种制度也被当事人经常使用。所以规定此种

合同制度对于保护债权人利益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

第三人代为履行债务的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①第三人代



替债务履行的情况下，第三人单方表示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

或者与债务人达成代替其清偿债务的协议，并没有与债权人

或债务人达成转让债务的协议，也就是说第三人与债务人的

约定即使产生效力，也不能对抗债权人，债权人既不能直接

向第三人请求履行债务，也不能直接向第三人要求赔偿损失

等违约责任。②在第三人代替履行的情况下，第三人只是合

同的履行主体，而不是合同的当事人，对于合同的债权人来

说，他只能将第三人作为债务履行的辅助人而不能作为合同

的当事人对待。③在第三人代替履行的情况下，当第三人不

履行债务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时，应当由债务人承担民事责

任，债权人也只能向债务人要求承担责任而不能直接要求第

三人承担违约责任。所以《合同法》第65条规定，第三人不

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某物资供应站提供钢材500吨，即为

建筑材料公司的履行辅助人，而接受335万元的货款，则为建

筑材料公司受领清偿的辅助人。故物资供应站并非合同当事

人，也无需向房屋开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 （4）建筑材料

公司与房屋开发公司的合同中约定，如果前者无货，应承

担20万元违约金。现建筑材料公司已经履行了一半的交货义

务，依我国有关司法解释，不应承担全部的违约金责任，按

违约部分的相应比例，承担10万元违约金较为公允。 （5）、

（6）这两个问题涉及违约金与违约损害赔偿金及继续履行的

适用关系。《合同法》第114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

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

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约定的违约

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

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当事人就迟

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

务。” 违约金是指按照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的直接规定，

一方当事人违约的，应向另一方支付的金钱。违约金的标的

物是金钱，但当事人也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标的物为金钱以外

的其他财产。 违约金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第一，违约金的

数额是预先确定的。违约金一般在订立合同时已确定。这样

作为违约以后对于损失的补偿，非常简便迅速，免去了受害

人一方在另一方违约以后就实际损失所负的举证责任，同时

也省去了法院和仲裁机构在计算实际损失方面的麻烦。而且

，预先确定违约金数额，指明了违约后所需承担责任的具体

范围，因此它与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相比，更能起到督促当

事人履行合同的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违约金所具有

的担保作用是其他担保形式所不能取代的。此外，违约金的

数额预先确定，还限制了当事人的风险和责任。因为违约金

数额是预先约定的，它可以把风险和责任限制在预先确定的

范围内，从而有利于当事人在订约时计算风险和成本，有利

于确定未来的利益，也有利于鼓励交易。 第二，违约金是一

种违约后生效的补救方式。就是说，违约金在订立时并不能

立即生效，而只有一方违约以后，才能产生效力。违约金作

为一种预先确定的违约后生效的补救方式，具有一定的任意

性。 第三，违约金支付是独立于履行行为之外的给付。只要

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支付违约金的行为就不能替代履行合

同，当事人不得在支付违约金后而免除履行主债务的义务，

即违约金并没有给予债务人一种违约的权利。违约金的给付



不是主债务的内容，而是一种从债务，是独立于履行行为以

外的给付。 违约的种类繁多，违约金合同则有概括性和具体

性之分。概括性违约金合同，指当事人对违约行为不作具体

区分，概括约定凡违约即支付违约金。具体性违约金合同，

指当事人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所约定的违约金，如约定根本

违约违约金、债务不履行违约金、债务部分履行违约金、债

务迟延履行违约金等等。 违约金有惩罚性违约金和赔偿性违

约金之分。根据本条的规定，约定的违约金视为违约的损失

赔偿，可见约定的违约金在性质上属于赔偿性违约金。 赔偿

性违约金的适用，需按合同约定。当事人约定具体性赔偿违

约金的，具体的违约行为出现，则支付违约金；未出现该具

体的违约行为，则不支付违约金。如当事人约定，一方不履

行合同，需支付合同标的额1％的赔偿性违约金。实际履行中

，债务人迟延履行非根本违约，不适用债务不履行违约金。

当事人约定概括性赔偿违约金的，不论出现何种违约行为，

均需支付违约金。当事人也可以在合同中约定因违约产生的

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赔偿性违约金，又称赔偿额预定性

违约金，指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向对

方支付违约金，作为损失赔偿金。赔偿性违约金的支付以违

约损害为前提。造成损失的，即支付，没有造成损失的，则

不支付。 赔偿性违约金是损失赔偿额的预定。故无论是根本

违约还是非根本性违约，赔偿性违约金的支付均应与违约损

失额相适应。如当事人概括性约定赔偿性违约金为1万元，实

际履行中，债务人履行了大部分债务，未履行的债务额仅为1

000元，赔偿性违约金可支付1 000元，而不是1万元。如果约

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



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

，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违

约金不能代替履行责任。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

如果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应当向对方支付违约金，但不能

以支付违约金为由拒绝继续履行。如果对方当事人在违约方

迟延履行后，不解除合同的，仍有权要求违约方支付违约金

并继续履行。 根据以上原理，本案中违约金条款可以适用的

金额为10万元，违约行为造成的损失为7万元，依第114条第2.

款之规定，约定的违约金并不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人民法

院或仲裁机构无必要予以适当减少，而径直适用违约金责任

是较为妥当的。 依第114条第3款之规定，承担了违约金责任

后，违约方仍应当履行债务。因此，本案中房屋开发公司可

以要求建筑材料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